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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6－078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国家专项债投资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龙洲股份”）

控股子公司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桩物流”）为加快港口

码头和港后物流园的建设，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国家现代物流领域专项建设

基金（下称“专项债”）的政策支持，经国家发改委审核和国家开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独立评审，确定国家专项债

本次对中桩物流的投资额度为 6,000 万元，投资期限为 15 年，向中桩物

流收取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为 1.2%。 

2、根据国家专项债相关规定及要求，本次国家开发银行专项债投资

款 6,000万元将由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以向中桩物流增资形式进入中桩物流。 

3、近期，本公司、芜湖昊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胜投

资”）、中桩物流与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签署了关于本次专项债向中桩物

流增资的《投资协议》，中桩物流已收到本次专项债的投资款项。 

4、7 月 14 日，中桩物流已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1、名称：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谢雷。 

3、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4、注册地址：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高安街道白象绿洲一期

办公楼三楼。 

5、成立日期：1999 年 9 月 27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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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营范围：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拆迁、

绿化、旅游、商贸、房地产、广告经营。 

7、关联关系：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与龙洲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8、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的股东为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为国有独资企业。 

三、中桩物流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蓝能旺。 

3、注册资本：增资前为 15,333.60万元，增资后为 21,333.60万元。 

4、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高安街道办事处内

北侧 107 号。 

5、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6、经营范围：堆场、仓储、包装及与物流有关的商务咨询服务；建

设与经营港口及配套设施；建筑材料、沥青、石材、石制品、矿产品的销

售；石材加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的销售、租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

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7、本次交易前，中桩物流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本公司 11500.2 75 

昊胜投资 3833.4 25 

合计 15333.6 100 

本次交易后，中桩物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 

1 本公司 11,500.2 11,500.2 53.91% 

2 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 6,000.0 6,000.0 28.12% 

3 昊胜投资 3,833.4 3,833.4 17.97% 

 合计 21,333.6 21,333.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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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1、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以人民币现金 6,000 万元对中桩物流进行

增资，增资款一次性缴付，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对中桩物流的投资期限

为 15 年。 

2、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桩物流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333.6 万元增加

至人民币 21,333.6 万元。 

3、在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缴付增资款后的 20 日内，由中桩物流委

派人员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应配合上述

手续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所需费用全部由中桩物流承担。 

4、中桩物流在收到本次增资的投资款项后，应确保本次增资的资金

用于“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港口物流园项目”建设；为确保增资款项专

项用于前述用途，中桩物流将在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开立存款账户，

专门用于接收、存放增资款项。 

（二）投后管理 

1、本次增资完成后，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不向中桩物流派董事、

监事和管理人员，不参与中桩物流的日常经营。 

2、中桩物流承诺接受并积极配合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对增资款使

用情况、投资项目的检查和监督。 

（三）投资回收 

1、投资回收方式（即退出方式） 

（1）方式一：减资退出 

①项目建设期届满后，中桩物流可通过减少注册资本的方式（以下简

称“减资”）支付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对中桩物流投资款，中桩物流减

资时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减资所有必要的法定程序，芜湖长

江大桥建发公司、龙洲股份、昊胜投资应予以积极配合。中桩物流减资计

划如下表： 

序号 减资时间 减资金额（万元） 

1 2030年 3月 17日 3,000 

2 2031年 3月 17日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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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减资的累计进度可以快于但不得慢于前述规定的累计进度。 

③除国家需要依据有关本次专项债政策规定需要提前收回资金投资

外，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不得要求中桩物流提前减资。 

（2）方式二：龙洲股份和昊胜投资回购 

①各方约定，龙洲股份和昊胜投资有义务按照规定的时间、持股比例

和本条约定价格收购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持有的中桩物流股权（以下简

称“标的股权”）。 

②龙洲股份和昊胜投资收购计划如下： 

序号 收购日 收购价 

1 2030年 3月 17日 3000万元 

2 2031年 3月 17日 3000万元 

③项目建设期届满后，龙洲股份和昊胜投资可选择提前收购届时芜湖

长江大桥建发公司持有的中桩物流全部或部分股权，收购价格为上述②规

定的收购标的股权的对价。 

④除国家有关本次专项债政策规定需要提前收回资金外，芜湖长江大

桥建发公司承诺不要求龙洲股份和昊胜投资提前收购芜湖长江大桥建发

公司持有的中桩物流股权。 

2、中桩物流和龙洲股份、昊胜投资可以选择通过减资或者回购的方

式退还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投资款。若中桩物流未能满足减资退出约定

的投资回收方式的条件的，则龙洲股份和昊胜投资无条件履行回购的约定

收购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的股权，全额支付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的投

资款。 

3、中桩物流可提前减资或龙洲股份和昊胜投资可提前收购芜湖长江

大桥建发公司股权，须符合国家有关本次专项债政策规定，并应当至少提

前三个月书面通知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 

（四）投资收益 

1、项目建设期内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不收取任何投资收益，项目

建设期届满后，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

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1.2%。 

2、除上述收取本协议约定的投资收益外，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不

参与中桩物流的其他利润分配，不享有享受除收回投资款和投资收益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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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收益。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中桩物流码头项目位于长江经济带和长江黄金水道，邻近徐福高速公

路和芜湖长江二桥，具有多式联运的区位优势，目前中桩物流一期码头已

建成投入试运营。此次获得由国开发展基金通过芜湖长江大桥建发公司投

资的增资款，期限为 15 年，年资金成本仅为 1.2%，可以为中桩物流的建

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并有效降低中桩物流资金使用成本，加快中桩物

流二期码头和港后物流园项目的建设进度，提升其盈利能力。 

六、备查文件 

《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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